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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概  述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市县三级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二、责任主体、公开时限、方式和监督渠道
　　【责任主体】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榕城分局
　　【公开时限】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开方式】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榕城分局政府公开网站（http://www.jyrongcheng.gov.cn/jyrcsthjj/gkmlpt/index#14172）等媒体主动公开
【监督渠道】通过网站互动（http://www.jyrongcheng.gov.cn/jyrcsthjj/gkmlpt/index#14172）、电话监督（0663-8756511）

第二部分  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序号
	公开类别及事项
	公开内容
	责任单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机构设置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榕城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等信息
	办公室

	2
	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等信息
	执法一股、执法二股

	3
	
	生态环境执法
	重大专项执法检查等相关信息
	执法一股、执法二股

	4
	
	生态环境信访举报
	咨询建议和信访举报办理情况
	执法一股、执法二股

	5
	
	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及修复结果，环境保护信用（黑名单）评价结果及修复结果。
	执法一股、执法二股

	6
	政务服务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政务服务事项通用目录、实施目录及各事项（含子项）基本信息、实施主体、服务范围、办理条件、办理材料、办事结果、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收费信息、服务信息、咨询投诉、指尖办理、业务系统等要素信息
	管理股

	7
	
	行政许可事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项
	1.受理情况公开。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受理日期、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全本（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内容外）、公众参与情况（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联系方式；
2.审查信息公开。拟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项目：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项目概况、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公众参与情况（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听证权利告知、联系方式。拟不予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项目：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项目概况、公众参与情况（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拟不予批准的原因、听证权利告知、联系方式；
3.审批决定公开。审批文件全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联系方式
	管理股

	8
	
	
	其它行政许可事项
	其它行政许可事项：审批结果详细信息（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或许可编号、项目名称、许可类别、许可内容、许可证书名称、行政相对人名称、行政相对人类别、行政相对人代码、许可决定日期、许可有效期等）
	管理股

	9
	财务管理
	部门预决算
	年度生态环境局及直属单位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办公室

	10
	其他信息
	应急管理
	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市局预案备案情况，发生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名单，年度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情况，辖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情况、辖区企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执法一股、执法二股

	[bookmark: _GoBack]11
	
	其他信息
	应主动公开的其他信息
	相关业务
股室



